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

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我

们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收购福建省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19%股权的议案》之独立意见 

通过对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审阅，我们认为：本次收购方案切实可行，

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长远发展需求，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提高

公司经济效益。本次收购股权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收购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收购事项。 

二、《关于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平合

理，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通过对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审阅，我们认为：本次与关联方进行日常关

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交易安排

合理，符合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及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该项议案的审议程序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徐守浩        赵泽辉        刘伟英        刘 民   

 

 

 

 

 

 

签署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